
CCER 审定与核查管理水平将迈上新台阶

| 碳市场建设解读⑱

生态环境部 2025 年 11 月 22 日 10:32 北京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绿色低

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提出建设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

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以下简称 CCER 市场），到 2027 年 CCER 市场

要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同时，《意见》部署了加快 CCER 市场建设、

严格规范碳排放核查、加强碳排放数据质量全过程监管等多项任务，

对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的审定与核查工作进一步明确了多项

要求，全方位提升审定与核查精细化管理水平。

《意见》划定了审定与核查质量的“底线”

CCER 产生于符合方法学而开发实施的减排项目，《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方法

学应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要求，体现绿色低碳技术发展趋势，有利

于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CCER 不仅是

碳信用商品，更是信用契约，而审定与核查质量的有效性是保障高质

量碳信用的重要基础之一。审定与核查质量，不仅涉及单个业主的单

个项目收益，更事关国家运用市场机制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发展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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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意见》为 CCER 审定与核查质量划定了“底线”，一是审定与核

查实施要“恪守诚信原则，严格落实承诺事项”，二是审定与核查结

果要“对碳排放进行全面核实查证，确保审定、核查结果的准确性和

可信度”。

《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审定与核查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对申请登记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进行审定，并出具项目审定报

告。审定与核查机构应当对项目审定报告的合规性、真实性、准确性

负责，并在项目审定报告中作出承诺。《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

审定与核查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减排量核算报告进行核查，

并出具减排量核查报告。审定与核查机构应当对减排量核查报告的合

规性、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并在减排量核查报告中作出承诺。

双承诺制度是 CCER 交易制度的一个创新，它突出 CCER 交易“自愿”

属性，强化市场主体作用。审定与核查机构出具的审定与核查结果是

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及相关活动的基本依据，因此审定与核查

机构需按照《意见》划定的“底线”，在实施审定与核查活动时，依

据方法学要求，多方收集获取客观证据和信息，充分查实核对证据和

信息的有效性、合理性，必要时还需公开征询与合理考虑利益相关方

意见，保证审定与核查结论严谨可靠，确保减排项目及减排量的真实

性和合规性，从而维护市场的公平、透明和诚信。

《意见》划定了审定与核查工作的“标线”

CCER 审定与核查机构纳入认证机构统一管理，旨在提升自愿减排



项目及减排量的质量和透明度，规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审定与核查机

构相关工作，维护审定与核查工作的公信力，推动 CCER 市场健康、

有序发展。认证公信力是指社会各方对审定与核查活动及其结果公正

性、权威性、专业性的信任程度，是审定与核查活动的本质要求和价

值体现。

《意见》为 CCER 审定与核查工作划定了“标线”，一是审定与核

查工作要“严格遵循客观独立、诚信守信、公平公正、专业严谨的原

则”，二是审定与核查活动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审定与核查机构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和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在批准的业务范围内

开展相关活动，保证审定与核查活动过程的完整、客观、真实，并做

出完整记录，归档留存，确保审定与核查过程和结果具有可追溯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十条要求，认证机构应当公

开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收费标准等信息。认证机构应确保信息

的真实、有效，并确保公众能够获取相关认证信息。

为落实“标线”要求，审定与核查机构在开展具体的审定与核查活

动时，要基于风险识别与判定，慎重考虑与特定项目相关的风险，基

于风险判断和所适用的审定与核查规则，提前做好周密策划；要采取

询证决策的方法，审核过程充分收集客观证据与信息，如实陈述在审

定和核查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以及其处理方式，出具准确可信的审

核结论，且全过程留痕，保证审定与核查过程应可再现；要坚守公平

公正原则，所做出的审核决定基于客观证据，不受利益相关方的影响。



此外，认证机构应当公开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收费标准等信息，

并确保信息的真实、有效，展示其专业性和规范性，并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公开的信息能够使公众了解其工作流程和决策依据，对审定与

核查机构的工作提出质疑或建议，促使其更加规范、高效地履行职责，

从而确保其公正性和公开性，提升公信力。

审定与核查机构要力争“高线”，筑牢信任“防线”

双承诺制度虽然强化了市场主体的责任意识，但仍面临真实性风险与

信誉风险。若审定与核查机构在实施审定与核查过程中存在虚假陈述

或欺诈行为，将直接影响项目的真实性和减排量的准确性，损害市场

公平性和透明度。审定与核查结论正越来越多地成为企业绿色低碳转

型的决策依据。随着市场逐步成熟完善，审定与核查机构应发挥主观

能动性，持续创新数据保障机制，提升行业数据质量，力争“高线”，

筑牢信任“防线”。

一是强化执业规范和审核结果有效性。构建完善的申请受理、合同

签订、审核策划与实施、技术复核、结果审批等全流程管理制度体系

和实施要求，利用 AI与大数据等技术助力审定与核查实施，建立信

息化管理系统保证全链条留痕，保证全过程的高质高效。邀请利益相

关方的代表组建公正性管理委员会，对机构的审定与核查活动的公正

性进行监督，确保审定与核查活动客观独立、公平公正。

二是强化人员能力与执业行为规范。建立育选管用人员管理机制，

设定审定与核查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专业知识、能力保持与

提升等全要素能力准则，持续完善和提升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保



证人力资源充分匹配审定与核查工作所需。加强机构和人员自律，专

业履职、自律守规，对出具的审定与核查意见负责，不得弄虚作假，

不得泄露项目业主的商业秘密，不得从事可能对审定与核查活动的客

观公正产生影响的开发、营销、咨询等活动，自觉维护 CCER 市场行

业声誉。

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良好的信用关系是激发经济活力

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 CCER 市场平稳运行的基本保证。审定与核查

机构要以《意见》为指引，以 CCER 市场规则为工作基础，确保把审

定与核查的每一个环节做规范、每一个动作做到位，落实落细“底线”

与“标线”，久而久之，自愿减排项目及减排量的质量和透明度就会

越来越高，市场公信力就会越来越好，为将 CCER 市场建设成为全球

高质量温室气体自愿碳减排交易机制的典范提供有力支持。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刘清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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